附件4

200马力及以上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

智能拖拉机安全性验证方案

1范围

本方案规定了200马力及以上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的安全性验证。

本方案适用于200马力及以上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混合动力电动拖拉机是指能够从可消耗的燃料中获得动力的电动拖拉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方案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方案。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方案。

GB 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 18447.1—2008 拖拉机 安全要求 第1部分 轮式拖拉机

DG/T 001—2024 农业轮式和履带拖拉机

3验证项目

安全要求、安全防护、安全性能、照明信号装置、安全使用信息等。

4验证要求

4.1 通用要求

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的安全要求、安全防护、安全性能、照明信号装置、安全使用信息等应符合DG/T 001—2024第5.4条适用条款或GB 18447.1适用条款，或满足不低于上述要求的企业标准的规定。依据DG/T 001—2024的具体要求见表1，依据GB 18447.1的具体要求见表2。

表1  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安全性要求

（依据DG/T 001—2024）

	项目
	要求

	安全要求
	5.4.1条款

	安全防护
	5.4.2条款

	安全性能
	5.4.3条款

	照明信号装置
	5.4.4条款

	安全使用信息
	5.4.5条款

	备注：不适用条款可不做考核


表2  混合动力电动无级变速高端智能拖拉机安全性要求

（依据GB 18447.1）

	项目
	要求

	一般要求
	4.1条款

	安全防护
	4.2条款

	制动性能
	4.3条款

	照明、信号装置
	4.4条款

	安全操作标识、使用信息
	4.5条款、5条款

	备注：不适用条款可不做考核


4.2 电动相关要求

    电动相关术语及电压等级参照GB 18384，相关要求如下。

4.2.1 拖拉机的机载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可以通过外电源充电时，当拖拉机被物理连接到外部电源时，应不能通过自身的驱动系统移动。

4.2.2拖拉机在起步且行驶速度低于20km/h时，应能给机外人员发出适当的提示性声响。

4.2.3 拖拉机B级电压电路中的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应用符合规定的警告标记予以标识；当人员能接近REESS的高压部分时，还应清晰可见地注明REESS的种类（例如，超级电容器、铅酸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等）。当移开遮栏或外壳可以露出B级电压带电部分时，遮栏和外壳上也应有同样的警告标记清晰可见。

4.2.4 拖拉机B级电压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包括外露可导电的遮栏和外壳，应当按照要求连接到电平台以保持电位均衡。

4.2.5 当驾驶人离开拖拉机时，若拖拉机驱动系统仍处于“可行驶模式”，则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例如：声或光信号）提示驾驶人。切断电源后，拖拉机应不能产生由自身电驱动系统造成的不期望的行驶。

4.2.6 对没有嵌入在一个完整的电路里的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其绝缘电阻除以最大工作电压的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阻值：

若在整个寿命期内没有交流电路，或交流电路有附加防护，应大于或等于100Ω/V；若包括交流电路且没有附加防护，应大于或等于500Ω/V。

若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集成在了一个完整电路里，则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阻值应大于或等于500Ω/V或制造厂家规定的更高阻值。

4.2.7 若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自身没有防短路功能，则应有一个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过电流断开装置能在拖拉机生产者规定的条件下断开可充电储能系统（REESS）电路，以防止对人员、拖拉机和环境造成危害。

4.2.8 当拖拉机的绝缘电阻值低于4.2.6规定的数值（或拖拉机生产者规定的更高阻值）时，应通过一个明显的信号装置（例如：声或光信号）提示驾驶人。

4.2.9 拖拉机应具有能切断动力电路的功能。

5验证结果

采信具备拖拉机资质认定（CMA）的农业机械鉴定机构或同时具备拖拉机资质认定（CMA）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上述要求出具的安全性检验报告或验证报告（报告模板另附，其中检验报告应加盖CMA或CNAS章）。安全性要求电动部分可另行单独提供上述机构依据4.2条出具的验证报告。

验证项目全部满足要求时（不适用的除外），安全性检验报告结论为合格；否则，安全性检验报告结论为不合格。
